
系所別 資訊安全碩士學位學程 招生名額 4 名 代碼 8621 

組別 身分別 一般生

特定報考
資格

考試項目

(佔分比例) 

筆試
(50%) 

科目名稱
加重
計分

計算機數學(離散數學 60%及線性代數 40%) 

資料

審查

(50%) 

【審查項目】（報名時應行繳交）

1. 考生基本資料表（請於本學程網頁下載）。

2. 歷年成績單總表（含系排名，若成績單總表未有列示排名
者，需另附排名證明文件；同等學力相當高考類科及格者免
附成績單）。

3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：如參與資安或資訊相關之研究計畫、專
題報告、各項競賽檢定、證照等。

4. 推薦信 1 份（無則免繳）。

※第 1-3 項資料請考生自行上傳，第 4 項資料由推薦人上傳。 

【繳交方式】

以網路上傳電子檔案，於 114 年 12 月 9 日（二）下午 5 時前
上傳完成，逾時不受理。

總成績
同分參酌
順序

資料審查成績

其他規定
(含檢定標準) 考試任何一項或科目零分者，不予錄取。

放榜梯次 第一梯次

聯絡資訊
電話:（02）2939-3091 分機 62683  詹助教 
網址: https://mpis.ncc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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